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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公平正义真真
卢静，人如其名，有着沉静的气质，虽然说话柔声细语，但是很有力

量。
“我心目中英雄的品质就是舍己为人。我离英雄的距离还很远，只是

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谈及获得全国“平安英雄”称号，卢静谦虚地说。
相比获得的荣誉，卢静更在意的是犯了错的孩子、犯了罪的孩子有没

有被扶正、有没有被社会接纳、有没有打开心门迎接新生。
在卢静看来，检察工作的意义不是办理了多少案件、获得了多少荣

誉，而是要执法为民、守护公平正义。
卢静，1987年9月出生，河南新乡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2012年7月，她研究生毕业后考入临颍县司法局工作，2016年5月，考入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工作。进入检察机关工作以来，她先后从事公诉、未检
工作，尽管岗位在变，但不变的是她对工作的热忱。

“做检察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细心。卢静是一个很较真儿的人，案件
交给她让人放心。”谈到卢静，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曹政宇赞不绝
口。

曹政宇告诉记者，初到检察院工作时，卢静参与办理了一起普通的刑事
案件。李某与夏某是朋友关系，夏某酒后与李某发生口角并将李某捅伤。尽
管夏某未对李某进行赔偿，但李某要求对夏某进行从轻处理。理由为夏某是
酒后冲动对李某造成伤害，且夏某不富裕，没钱对李某进行赔偿。

在进一步询问李某时，卢静得知夏某经常出售电动车。“经常卖电动车
的夏某怎么会没钱赔偿李某？其中有没有猫儿腻？”卢静心里充满了“问
号”。带着问题，她再次到看守所提讯夏某，最终挖出了夏某在外地陆续盗
窃十余辆四轮电动车并低价出售的犯罪事实。

在近3个小时的讯问中，卢静固定了夏某盗窃的犯罪证据。她向侦查
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漏罪进行补充侦查后一并起诉。最终，法院
数罪并罚，判处夏某有期徒刑9年，并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多名买
家进行追诉，守护了公平正义，捍卫了司法权威。

2019年，卢静参与开展未检工作。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她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深入学习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吃透相
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等，很快成为该院未检部门的骨干力量。

“必须对小浩（化名）进行惩罚，使他认识到盗窃的后果。”在办理未
成年人小浩的盗窃案时，卢静态度坚决。在她看来，惩罚小浩更有助于其
成长。

年满16周岁的小浩因盗窃被取保候审。其间，他又因盗窃手机被当场
抓获。为了让小浩充分认识到触犯法律的严重后果，作为案件承办人的卢
静态度坚决，表示一定要对小浩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对小浩作出刑事处
罚，判处小浩拘役3个月、罚金1000元。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小浩表现良
好，也未重新犯罪。

“我国法律规定，对涉罪未成人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
则，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宽容但不能纵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
他们改过自新，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卢静说。

“卢静很善良、很能干，善于做未检工作，工作也很有思路。”临颍县
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邱利民告诉记者。这也是认识卢静的人对
她的普遍评价。

卢静办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刚满16周岁的小阳（化名）因为好朋友和
他人发生矛盾，出于义气出手帮忙，被卷入一场聚众斗殴中。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事实也清楚。因小阳未满18周岁，卢静严格按照
各项特殊程序，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小阳提供辩护、进行社
会调查，了解其成长情况、犯罪原因等。

在社会调查中卢静发现，小阳年幼时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外出务工，
由爷爷抚养长大。虽然小阳平时学习成绩不突出，但是乖巧、懂事。

“闺女，都怨我，是我没教好孩子！这是俺赔给对方的钱，希望得到
他们的谅解……”当小阳的爷爷拦住卢静，将一摞码放整齐的一元、五元
纸钞塞给卢静时，卢静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当得知老人一早就守在门口，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也不舍得买饭时，
卢静赶紧给他买来了面包、牛奶等。

送走老人后，卢静再次将小阳的案卷摆上了案头。小阳犯了错误理应
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她深知，对于小阳，教育和挽救比惩罚更重要。

卢静在综合全案证据并讨论汇报后，该院对小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
理。在此后6个月的跟踪帮教中，小阳表现积极，每个月都到帮教基地参
加志愿劳动。卢静主动添加小阳的微信，除了对小阳进行普法教育外，还

与小阳唠家常、谈理想，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见证了小阳的点滴改变和
成长。

案件办结后，小阳的人生也逐渐步入正轨。如今，卢静还和小阳保持
着微信联系。“静姐，我现在跟舅舅学做小龙虾，手艺还不赖，给你送去一
份吧？”一天晚上，通过微信联系，小阳得知卢静还在单位加班，便提出给
卢静送小龙虾，但被卢静婉拒。

对卢静来说，有一种正义叫守护成长。对犯了错的孩子、犯了罪的孩
子，她总是怀着最大的善意用心对待，为他们打开一扇窗，让他们感受不
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人生。

小明（化名）是卢静承办的一起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犯罪时不满18
周岁。由于他是初次犯罪，犯罪金额较小，并积极退赔被害人损失，真诚

认罪认罚，本着“教育、挽救、感化”的原则，卢静积极申请对他适用附
条件不起诉，给了小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帮教考察期结束后，卢静还关心着小明的成长。一天，看到小明
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一条卖二手摩托车的信息后，卢静坐不住了。

“摩托车照片拍摄地在地头。这车是小明的还是他朋友的？他会不会又
有犯错的苗头了？”想到这些，卢静立即给小明发微信问情况。得知小
明是帮朋友转发信息，且他再三承诺将通过正当途径生活后，卢静才
稍稍放心，并叮嘱小明，有困难找她帮忙，千万不要再走违法犯罪的
道路。

“真是操心命！都结束帮教了，你还管恁多事儿干啥？”旁观这一幕的
丈夫蒋鹏飞抱怨道。

尽管嘴上抱怨，蒋鹏飞却一直默默在背后支持妻子。妻子需要经常
加班，他便和父母一起带孩子，解决妻子的后顾之忧；妻子平时开展志
愿普法宣传活动，他也去做志愿者，陪伴妻子，让她可以全身心投入工
作。

“这个孩子好不容易被扶正了，不能再误入歧途了！”卢静笑着回应。
善良的卢静始终相信：一个人的善良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对

她来说，检察工作不仅仅是捍卫公平正义的事业，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甚至是改变他们命运的良心工作。

工作中，卢静发现很多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爱的缺位。对此，她总
是想多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让未成年人感受到，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
在悄悄爱着他们，守护他们更好地成长。

她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督促家长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监
护，她牵头发出全市首份“督促监护令”，以法之名，对涉案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进行告诫、教育。她积极推动该院建立健全未检工作机制，组
建临颍县人民检察院“临检护未”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系列具有检察
特色、法治亮点的法律宣传活动。她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知心姐
姐”。她组织编印了《阳光伴我成长 法律为我护航》宣传书籍、预防侵
害法治小书签等，和同事积极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清晨的广场、夜
幕中的“儿童之家”、春节前夕的庚会上都有她与同事普法的身影。
2019年以来，他们共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50余场次，受益师生及家
长3万余人。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卢静在深入防控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还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录制了“周末普法云课堂”节目，制作了

“疫”案说法系列课件，利用微信推送给学校，使近8000名师生足不出户
就能接受法治教育。

工作之余，她还积极参加文明交通劝导、城市清洁、结对帮扶贫困留
守儿童、慰问老人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在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支持
下，依托“儿童之家”，她牵头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联络点，带领志愿者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公益活动等，用点滴力量传播法律知
识，致力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营造法治环境。

“卢静喜欢钻研，能力也很强，做事细致，为人低调不张扬，是我学
习的榜样。”同事陈晓红说。

有人质疑：他们办案之余花那么多精力去讲课、宣传，到底能取得多
大效果？“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在犯罪的诱惑下转身，在邪恶面前
成功逃脱。我们所做的就是值得的！”卢静说。

卢静的辛苦付出，有了好的结果。一个个涉罪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
会，一个个受过伤的幼小心灵在爱的滋养下得以修复，一个个孩子在社
会各界的用心守护下茁壮成长……她负责的未检工作成绩突出，连续3
年全市排名第一，该院未成年人检察科被荣记集体三等功；她发起实施
的“一家两基地”未检工作社会化支持体系建设项目被评为全市检察机
关“十佳特色品牌”；她个人获得“漯河市青年岗位能手”“漯河市最美
政法人”“临颍县三八红旗手”“临颍县劳动模范”“临颍县最美政法
人”等荣誉称号。

经常加班到很晚是卢静的工作常态。一次，卢静按时下班，回到家张
开双臂想抱抱孩子，孩子却躲在家人身后问：“天还没黑呢，你怎么回来
了？”那一刻，卢静意识到自己亏欠孩子太多了。

她把太多的时间给了工作，留给家人和自己的时间就相对少了。除了
亏欠孩子，卢静还觉得自己亏欠父母。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质，她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回新乡老家的次数也
较少。今年年初，卢静的父亲突发脑梗，母亲也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她
休了年假加上请假，十多天时间全心全意在医院陪护父母。提起父母的身
体，卢静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没事儿。咱一有时间就回家看爸妈，现在交通也方便。”丈夫蒋鹏飞
安慰她。“中！”卢静破涕为笑。在丈夫面前，卢静卸下盔甲，尽情享受温
暖。

在卢静身上，记者看到了人性之美。这种美就像是炉中火，点亮自
己，温暖他人。

“平安英雄”，她当之无愧！

卢静——

用用真善美真善美守护平安守护平安

“你的工作和生活好不容易步入正轨了，千万不要再跟以前
的那些‘朋友’玩了！”9月24日上午，在临颍县人民检察院，一名
年轻女检察官在电话里再三叮嘱对方。

“放心吧！静姐，我跟他们不会再有交集了……”电话那头的
男孩儿说。

“行！这我就放心了。”挂完电话，女检察官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她在工作日志上标注“完成”
后，又投入到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

这名年轻的女检察官就是卢静。她是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未成
年人检察科负责人，不久前，被评为全国“平安英雄”。
她有着怎样的故事？近日，记者对卢静进行了采访。

——善德善行善为善善

——散发人性之美美美

卢静和同事一起分析研讨案情。

卢静和同事在录制“周末普法云课堂”节目。

卢静到学校开展普法教育。

工作中的卢静工作中的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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